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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都文明委〔2021〕1 号

★

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关于命名 2020 年度都江堰市文明单位、文明

村镇、文明社区的决定

各镇（街道）、市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讲话重

要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加强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文明校园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为我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重要贡献。工作中，涌

现出一批工作基础扎实、创建成效突出、群众高度认可，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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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具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典型。

为充分展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果，激发各镇（街道）、

市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按照从严把关、确保质量的原则，经过严格规范

评选，市文明委决定，授予都江堰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

都江堰市石羊镇卫生院都江堰市文明单位称号；授予聚源镇、

蒲阳街道石瓮社区等 14 个社区都江堰市文明村镇称号；授予灌

口街道伏龙社区等 3 个社区都江堰市文明社区称号。

希望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村镇、社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发挥榜样表率和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

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迈向新台阶。

附件：2020 年度都江堰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

名单

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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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都江堰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
社区名单

一、文明单位（2 个）

都江堰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

都江堰市石羊镇卫生院

二、文明镇（1 个）

聚源镇

三、文明村（14 个）

蒲阳街道 石瓮社区

玉堂街道 赵公山社区、凤岐社区、白马社区

聚源镇 导江社区、飞桥社区、花田社区、江安社区

双土社区、泉水社区

天马镇 金陵社区、驾虹社区

青城山镇 五里社区、芒城社区

四、文明社区（3 个）

灌口街道 伏龙社区

蒲阳街道 花溪社区

聚源镇 聚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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